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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4

信息披露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高新发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砚琪 纪建敏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３７０７０ （０２８）８５１３０３１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１８４０９９ （０２８）８５１８４０９９

电子信箱

ｙｙｑ－ｇｘｆｚ＠ｓｏｈｕ．ｃｏｍ ｊｊｍ０６２８＠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２

，

８５８

，

５５４

，

２４５．０５ ３

，

０８９

，

６６３

，

４１９．２７ －７．４８％ ２

，

７５２

，

１４３

，

２９０．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１９６

，

２５２

，

８８８．２９ １７４

，

３５０

，

８２３．６８ １２．５６％ １６８

，

３２３

，

６２３．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１３１

，

８７０

，

３８２．７８ １３８

，

３８４

，

６７７．８５ －４．７１％ １５１

，

６５７

，

０３８．２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１

，

４０６

，

７１０

，

２８８．４７ １

，

４４５

，

３６８

，

９４２．７４ －２．６７％ １

，

２１４

，

５２９

，

７２４．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８

，

２１６

，

５６８．０１ ６

，

０２７

，

２００．２６ ３６．３２％ １５

，

２６７

，

５９１．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

，

６４５

，

５３７．８２ －８

，

１５２

，

０８５．０２ ２０６．０５％ ８

，

００１

，

５７５．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６％ ３．５２％ １．０８％ 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７ ３７．０４％ ０．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７ ３７．０４％ ０．０７

公司不存在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３０，７２４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３０，４２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高新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２．４５％ ４９，２８１，５５０ ２２，３５９，２５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成都市国有

资产管理局

国家

２．１９％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成都普天电

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８８％ １，９３４，４００ 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四川省国有

资产经营投

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家

０．７１％ １，５６０，０００ 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０．５５％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张利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１，００２，１０１ 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李天宇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８４２，７００ 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王兴钢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８１０，０００ 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成都市自来

水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７８０，０００ 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成都城建投

资管理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７８０，０００ ０

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形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式变化，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克服宏观经济增速下

滑、市场需求疲弱等导致的不利影响，持续规范治理结构、调整业务布局、强化内部控制，促

进各项经营活动的健康有序开展并取得较好成效。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１４．０７

亿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

２．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２１．６６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６．３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９６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２．５６％

。营业总收入略降主

要是出售子公司倍特药业股权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以及工程施工收入减少所致。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商品房销售收入有所增长。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一）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成都合力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２，９８０，７４６．２５

元

－１９，２５３．７５

元

成都合力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是由成都倍特厨柜制造有限公

司出资组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１６

号

３

层，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６７，２９４，７９５．８３

元

３，８６７，１３４．５６

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 将公司所持倍特药

业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四川方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股权转让日，

并以评估值为作价基础，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７

，

２３０．００

万元。 目前，该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

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平兴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１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

８

名。 平兴董事长，李小波、徐亚

平、栾汉忠、申书龙、吕先锫、郑泰安、姜玉梅董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平兴董事长主持，公司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

通过如下事项：

一、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同意将该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报告全文及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报告的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三、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摘要》与本公告

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四、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同意将该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３６

，

３０６

，

０６１．１０

元，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３５７

，

３１７

，

５４７．１１

元，年末母公司

未分配利润

－３９３

，

６２３

，

６０８．２１

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

，

２１６

，

５６８．０１

元，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

３７６

，

５７２

，

４５０．２７

元，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３６８

，

３５５

，

８８２．２６

元。

因拟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实施现金利润分配。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提出的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六、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会议同意，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

构。

２０１３

年度年报审计费用仍为

５０

万元。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预案无异议。

七、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成都

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八、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九、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同意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修改。 即在该条增加“房屋租赁”（《公司章程》修

正案详见附件

１

）。

十、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的预案》。

会议同意补选杨砚琪先生为董事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杨砚琪先生简历

详见附件

２

）。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补选董事的提名方式、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杨砚琪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十一、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杨砚琪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聘任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杨砚琪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十二、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３

年薪酬及绩效考核

方案》

该方案明确了考核原则、主体、内容、程序及考核结果的运用，有利于调动高级管理人

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件１

《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０１３年３月）

修改第十三条

修改前为：公司经营范围是：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生产和经营，高新技术交流和转让，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开发建设，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信息咨询，项目评估，证券投资，广

告，展览，培训，物业管理（限分支机构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其他无需审批或许可的合

法项目等业务。

修改后为：公司经营范围是：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生产和经营，高新技术交流和转让，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开发建设，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信息咨询，项目评估，证券投资，广

告，展览，培训，物业管理（限分支机构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房屋租赁、其他无需审批或

许可的合法项目等业务。

附件２

杨砚琪先生简历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出生 大学本科 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供职于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四川蓝光实业集团资本运营中心、成都高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部。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杨砚琪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职务。 杨砚琪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所

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砚琪先生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 杨砚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２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陈家均监事会主席，肖青彬、李继勤监

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家均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同意将该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同意将该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

机构的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八、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提高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的资质等级、竞争

能力及对本公司收益的贡献能力，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

详见同日刊登的该次会议决议公告），本公司拟以

５０００

万元货币资金对倍特建安增资（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尚需倍特建安股东会审议。

二、倍特建安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点：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三）法定代表人：栾汉忠

（四）设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９

日

（五）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六）主营业务：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等。

（七）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３０

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７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八）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６９

，

４６６．４５ ５９

，

５７８．３５

负债总额

６３

，

６６５．４８ ５３

，

６１３．８６

流动负债

６３

，

６６５．４８ ５３

，

６１３．８６

银行贷款

１１

，

１５８．２０ ７

，

８５０．００

净资产

５

，

８００．９７ ５

，

９６４．４９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度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０３

，

３７３．５５ ９６

，

２５０．５０

利润总额

２１５．５１ ２２６．３４

净利润

８８．８４ １６３．５２

（九）本公司直接持有倍特建安

３０％

的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倍特建安

７０％

的股权。 倍特建安因此成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三、倍特建安增资方案

（一）新增出资额：

５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倍特建安的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二）新增出资的价格：每

１

元新增出资额的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

（三）新增出资的认缴人：本公司（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

（四）新增出资的认缴方式：新增出资认缴人须以货币资金认缴本次新增出资。

四、增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倍特建安的资本金将增加至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有利于倍特建安承接合同额

更高的工程项目，能够较好地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经营规模及经营业绩，从而为股东创造

更大价值。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５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该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司拟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在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

７０００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担保尚需

股东大会审议。

倍特建安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为该项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倍特建安基本情况

（一）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二）注册地点：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三）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９

日

（四）法定代表人：栾汉忠

（五）主营业务：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等。

（六）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６９

，

４６６．４５ ５９

，

５７８．３５

负债总额

６３

，

６６５．４８ ５３

，

６１３．８６

流动负债

６３

，

６６５．４８ ５３

，

６１３．８６

银行贷款

１１

，

１５８．２０ ７

，

８５０．００

净资产

５

，

８００．９７ ５

，

９６４．４９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度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０３

，

３７３．５５ ９６

，

２５０．５０

利润总额

２１５．５１ ２２６．３４

净利润

８８．８４ １６３．５２

（七）倍特建安股权结构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

７０００

万元

担保期限

壹年期

（

具体起止日期以公司与贷款银行签订的

《

保证合

同

》

为准

）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贷款银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贷款利率

根据贷款银行审批确定

（

具体利率以倍特建安与贷款银行

签订的

《

借款合同

》

为准

）

四、董事会意见

基于倍特建安业务规模持续稳定增长，营业收入较为稳定，具有偿债能力的实际情况，

董事会同意为倍特建安的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倍特建安除本公司外的股东即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不为倍特建安的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担保余额为

１０９５４．７３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５５．８２％

，在担保余额中逾期担保金额为

７９５４．７３

万元，涉诉担保金额为

７９５４．７３

万元。

本次为倍特建安提供的

７０００

万元担保中，

３０００

万元为续保，

４０００

万元为新增担保。 本

次担保将导致公司担保余额增加

４０００

万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３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下称“本次发行”）。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兴业证券”）签署了《关于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保荐协议》，聘请其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该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 《关于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５９

号）核准，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发行完成。兴业证券指派雷亦、吴益军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保荐代表人简历附后），履行对本公司的保荐职责，持续督导

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简历

１、雷亦

雷亦，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保荐

代表人，从事保荐相关业务。 曾先后参与了攀钢钢钒、建发股份、厦门港务、青岛海尔、徐工

科技股权分置改革项目；主持了水晶光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和海特高新非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保荐了澳洋科技、水晶光电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和银信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项目，并参与完成了多家企业的改制重组和财务顾问工作。

２、吴益军

吴益军，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董事，保荐代

表人，从事保荐相关业务。 先后负责或参与了兴业银行金融债（

ＳＨ．６０１１６６

）、西部矿业公司

债（

ＳＨ．６０１１６８

）、高新兴

ＩＰＯ

（

ＳＺ．３０００９８

）、鼎汉技术（

ＳＺ．３０００１１

）

ＩＰＯ

等投资银行项目的立

项、内核等项目管理相关工作，并参与了长青集团（

ＳＺ．００２６１６

）

ＩＰＯ

、无锡先导

ＩＰＯ

等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以及海特高新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主持参与了多家企业的改制重

组和财务顾问工作。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２

、 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

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

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

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五家投资者———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贾丽娟、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十二个

月。

三、保荐人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

其摘要，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

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

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

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

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９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Ｇ２０１３０３２１００１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５８８

号召开。 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０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９１８

，

５１８

，

６７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８７．４７８０％

。

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君合律师

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成建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

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

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９１８

，

４９８

，

６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反对

２０

，

０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９１８

，

４９８

，

６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反对

２０

，

０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９１８

，

４９８

，

６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反对

２０

，

０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９１８

，

４９８

，

６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反对

２０

，

０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租赁办公场地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１８

，

４４６

，

５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０７％

，反对

７２１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针对本议案，关联股东予以回避未参与表决。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１８

，

４４６

，

５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０７％

，反对

７２１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针对本议案，关联股东予以回避未参与表决。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任期

一年，到期可以续聘。

同意

９１８

，

５１８

，

６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安永华明（

２０１３

）审字第

６０６４４９８２＿Ｂ０１

号《审计报告》

确认，

２０１２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６６６

，

００９

，

３７４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４０

，

０５９

，

００９

元，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后

２０１２

年度剩余利润

６２５

，

９５０

，

３６５

元；

２０１２

年内，公司支付普通股股利

８４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

，

７５６

，

２４４

，

９５４

元， 报告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２

，

５３７

，

９９５

，

３１９

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总

股本

１

，

０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７．５

元 （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

７５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元，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同意

９１８

，

４６６

，

５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４３％

，反对

５２１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授信规模的议案》。

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合作银行申请不

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种类包括各类贷款、保函、信用证及承兑汇票等，

各合作银行的授信额度以银行的具体授信为准。

同意

９１８

，

４４６

，

５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２２％

，反对

７２１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０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７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拟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停牌期间，经公司向陈潮钿先生问询告知，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陈潮钿先生及其夫人王木红女士拟协议转让

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受让方正抓紧与相关部门和各方

沟通商议，事项仍在筹划和履行程序中，由于该事项较为复

杂，涉及面广，并需报经有关部门审核，鉴于该重大事项尚存

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

债（证券简称：

１２

东锆债，证券代码：

１１２１１０

）不停牌。

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将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及时函告公司该重大事项的实施和进展情况。停牌

期间， 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事项进展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预计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告相关事项并申请开市起

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１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３

点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问泽鸿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一

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境外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币种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人，占到会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弃权均为

０

人。

由于境外采用人民币投资可降低汇兑成本， 有利于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减少美元等第三方货币波动所带来的结算汇率风险， 对于促进人民币资本项

目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积极的影响，所以公司决定对新加坡子公司

采用人民币注资，同意将原

５００

万美元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１５０

万人民币。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

１２２２１５

、

１２２２２２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１２

永泰

０１

、

１２

永泰

０２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从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永泰控股”）获悉，永

泰控股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１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同时，永泰控股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２３

，

２９８

，

７１０

股（其中：无限售流

通股

１１６

，

００８

，

９８４

股，限售流通股

７

，

２８９

，

７２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８％

，质

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截至公告日，永泰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质

押登记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７０５

，

０３０

，

９６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８９％

。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９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在南京银行

总行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７

人，实到监事

７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秘书、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禹志强监事长提议召开并主持，

经与会监事的认真审议，表决和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办法（修订稿）》（修订对照表

详见上交所网站，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履职评价办法 （修订稿）》（修订对照表详见上交所网站， 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７７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６４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不超过

８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

行面值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

５０％

， 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

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完成。该批复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

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５

证券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举行网上年度报告说明会的通

知》的有关规定，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

期四）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

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互

动平台网址：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胡士勇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

书朱大勇先生、独立董事刘斌先生、保荐代表人孔少锋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